
“阅后即焚”、“人脸活体识别”、“薪资分析”……

你知道电子工资单这么智能了吗
■劳动报首席记者 罗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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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每月收到的工资单 ，啥
样的？

近日，记者采访了解到，伴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职
场人的工资单也在悄然发生变

化， 相对于传统的纸质工资条
而言， 电子化工资单正成为越
来越多企业给予职工的首选 。
而有意思的是， 随着个性化需
求的提升，后者越发智能，甚至
诞生出了“阅后即焚”、“人脸活
体识别”、“薪资分析”等全新的
功能。

电子化工资单逐渐成主流
工资单，对于职场人而言，

最为熟悉不过。每个月发薪日，
看一下工资单， 就知道自己这
个月的收入和抵扣详细数据。

传统工资单通常为纸质

版， 由企业人事部门发放至每
位员工手中，但近些年来，电子
化工资单逐渐“上位”，并成为
不少企业的首选。

“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 ”
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 HR 陈小
姐告诉记者， 过去企业人事部
门需要将工资单打印、封存、转
发、 递交，“我们单位有 500 多
名员工， 光干这件事就很费时
费力。 ”

而令 HR 烦恼的不止如
此， 经常会有员工在收到工资
条后，还会前来查询明细，原因
就在于工资单因保管不善而丢

失了。
“我经常记不起来自己上

月或上上月的收入是多少 。 ”
一家国企的职工告诉记者 ，电
子化工资单一旦遗失 ，虽然通
过银行查账能了解到总数 ，但
具体栏目的金额却难以查询。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通过
专业软件、 企业微信等开发出
的电子化工资单流行起来 ，只
需企业人事在后台 “一键点
击”，员工的微信、邮箱 、OA 平
台等就可以收到专属链接 ，点
击进去就能看到明细， 非常方
便。

记者通过微型调查发现 ，

除了机关事业单位优先采用之

外， 不少企业内部已基本使用
这种形式来为职工发放工资

单。

个性化需求不断出现
有意思的是， 电子化工资

单还可根据职工的不同需求 ，
增添各种功能“插件”。

“工资单具有极高的隐私
度，相比传统纸质而言，虽然电
子化已经提升了隐私级别 ，但
还可以做得更好。 ” 社宝科技
CEO 李贤威提出，“如果手机遗
失，或者被别有用心的人偷窥，
那该怎么办？ ”

在社宝科技最新发布的

“安居乐业”产品中，这一问题
通过人脸活体识别技术得到了

解决。 只有机主本人才能通过
验证， 其余人员哪怕拿着机主
照片对着镜头， 也无法看到工
资单的信息。

而另一项更为“极端”的功
能，被业内称为“阅后即焚”，这
意味着只要用户选择了这一选

项， 超过设置的阅读次数或是

时间之后，包括本人在内，所有
人都无法再次观看。

除此之外， 利用大数据功
能， 薪资分析也成了不少电子
化工资单的特色， 除了简单的
统计，甚至可以就业绩、社保等
重点选项进行详细 “点评”，从
而让职场人一目了然。

已成趋势但需规避风险
“疫情常态化下 ， 很多原

先的线下活动都转为线上 ，我
们发现一旦迈出数字化的步

伐，就很难回到过去。 ”北京人
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

沈志蟎表示 ，系统化 、平台化
也将是人力资源行业未来的

主流，数字化一定是未来的大
浪潮。

对此 ， 李贤威也表示 ，电
子化工资单之所以越发流行 ，
关键在于其利用新技术解决

了企业和员工的痛点 ，“特别
是我们在一些公益计划中发

现 ，这对一些居家办公 、外省
市员工 、 困难残疾人群来说 ，
更加便利。 ”

劳动法专家告诉记者 ，根
据《工资支付暂行条例》，用人
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

者工资的数额 、时间 、领取者
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
以上备查。 用人单位在支付工
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其

个人的工资清单。 在实际执行
中 ，如果发生劳动争议 ，用人
单位有举证责任。

专家因此表示 ，虽然目前
在业内认为，电子化工资单可
以提交作为相关凭证 ，但首先
企业必须做好原始数据的备

份和安全，保证工资数据在传
输、 存储和其他环节不泄露 、
不丢失。 一旦有纠纷 ，可以调
出历史数据作为证明。 一些小
型企业的服务器稳定性不高 ，
风险性极大，或将成为隐患。

其次 ，电子工资条内容应
尽可能符合法规，该披露的条
目一定要有 ， 不能省略 。 电
子工资条本身必须有确认和

签名的功能 ， 而且有后台管
理客户端可以方便地查看和

汇总。

疫情让共享用工走进

公众的视野 ，成为特殊时期
企业间 “抱团取暖 ”的用工
模式。 但是，作为新生事物，
共享员工带来的劳动者权

益保障缺失问题 ，也引发了
广泛关注。

对此 ， 人社部指出 ，原
企业在将劳动者安排到缺

工企业工作前要征求劳动

者意见 ， 与劳动者协商一
致。 共享用工期限不应超过
劳动者与原企业订立的劳

动合同剩余期限。 企业不得
将在本单位工作的被派遣

劳动者以共享用工名义安

排到其他单位工作。
各级人社部门要指导

和督促缺工企业合理安排

劳动者工作时间和工作任

务 ，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权
利 ，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
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

劳动防护用品 ，及时将劳动
者的劳动报酬结算给原企

业。 要指导和督促原企业按
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

酬和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

险费 ，并不得克扣劳动者的
劳动报酬和以任何名目从

中收取费用。
劳动者在缺工企业工

作期间发生工伤事故的 ，按
照 《工伤保险条例 》第四十
三条第三款规定 ，由原企业
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补偿办
法可与缺工企业约定。

共享用工合作期满 ，劳
动者应回原企业 ，原企业应
及时予以接收安排。 缺工企

业需要 、劳动者愿意继续在
缺工企业工作且经原企业

同意的 ，应当与原企业依法
变更劳动合同 ，原企业与缺
工企业续订合作协议。 原企

业不同意的 ，劳动者应回原
企业或者依法与原企业解

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回原
企业或者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给原企业造成损失的 ，应

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缺工
企业招用尚未与原企业解

除 、 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
者 ， 给原企业造成损失的 ，
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共享员工“回巢”，原企业不得拒绝
■劳动报首席记者 罗菁

近日，人社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共享用工
指导和服务的通知》。通知明确，劳动者在缺工企
业工作期间，缺工企业未按照约定履行保护劳动
者权益的义务的，劳动者可以回原企业，原企业
不得拒绝。


